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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前瞻 

 

遗产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社会贫富差异，鼓励年轻一代依靠自己实现人生而不是以祖上遗产享

乐一生。同时遗产税也是被诟病最多的一个税种：因为这是一种税后之税，即对民众已经缴纳过所

得税的财产的再次课税。 

中国早在 1940 年 7 月 1 日正式开征过遗产税。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通过的《全国税政实施要

则》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的税种之一，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未予开征。1994 年的新税制改革将遗产税

列为国家可能开征的税种之一。1996 年全国人大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中提出“逐步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2013 年 2 月 5 日，中国中央国务院同

意并转发《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第四部分第 15 条明确表明“研究在适当时

期开征遗产税问题”。可以肯定的说，开征遗产税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因此有必要对其做一个基本

的了解，以便做好财产上的中长期规划。 

1. 遗产税的基本内容 

遗产税的主要内容如下： 

1) 纳税义务人。遗产税的纳税义务人，通常为继承人（含受遗赠人），也即获得遗产利益之人。 

2) 起征点。遗产税的起征点较高，因为课税的伦理依据之一为调整贫富差距，对富人阶层的

遗产课税。 

3) 税率调整。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遗产税税率是调整最为频繁的。原因有二：其一，不涉及

到经济流通，因此调整税率对经济生活影响不大；其二，财政赤字降低时降低遗产税税率。 

4) 分别税率。即根据与被继承人亲等关系的远近而区分所适用的税率。 

5) 豁免（一）。各个国家对遗产税都有部分豁免。首先是遗产财产的豁免，比如香港对位于香

港之外的财产进行了豁免。意大利、法国对股权形式的财产进行了遗产税豁免。法国还对

林地、农地形式的遗产进行了遗产税豁免。 

6) 豁免（二）。除了对财产豁免，还有些国家“照顾”部分纳税人。比如很多国家对继承取得

的人生第一套住房进行遗产税的豁免。 

值得一提的是，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同时课征的，以便覆盖遗赠和死因赠与等与继承具有同

样法律后果的财产转移方式。因此想通过生前的赠与来规避遗产税不是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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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遗产税的（节税）筹划 

相对于其他税种的筹划，遗产税的筹划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由于死亡的不可预测性，因此

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其次，遗产税的筹划往往和家庭财富的管理和代际传承相结合。 

虽然每个国家（或地区）对遗产税的豁免之规定的不同，但遗产税的（节税）筹划之焦点并不

在于遗产税豁免，而在于对家庭财产的整体规划。因此，还是存在着一些为各国所普遍采纳或者考

虑的筹划方案。 

首先设立以子女、或其他亲属作为受益人的家族信托是实践中规避遗产税的一种常用方式。通

过设立信托，将财产的所有权剥离出去，而通过受益权的设计来完成遗产的代际传承。所以，在香

港遗产税取消之前，不少人都选择为自己的产业设立了一份或多份的家族信托基金，将其财产所有

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对财产加以保管、经营，并约定受益人按照一定的安排在委托人死后支

取信托财产以及收益。因为根据香港当时的《条例》规定，在死者逝世超过 3 年前以信托的方式所

做出的赠与免征遗产税。 

其次，人寿保险的功能被曲解。许多终身寿险产品包含有身故受益功能，一旦被保险人死亡，

保险利益直接归属于受益人。由于保险利益直接归属于受益人，故不属于遗产税的征收客体。因此，

理论上人寿保险有规避遗产税的功能，但是在实践中却极少被采用，原因是高额的人寿保险会给家

庭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带来额外的风险：受益人、受益人配偶或者受益人的债权

人为提早获得保险利益而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事件在过去屡屡出现。 

最后，遗产税的筹划，与遗嘱、家庭财产的代际传承安排结合在一起。如果是无遗嘱的法定继

承，很可能就连立法所规定的各种豁免都无法享有；而通过家庭财产的代际传承的安排，能够将上

一代的财产逐步而不是在继承那一刹那转至下一代，分散或者递延纳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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